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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院會通過「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案 將建構更為完整之空氣品質管理制度 有效維護國民健康

行政院院會今(14)日通過「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案，將送請立法院審議，環保署表示本次修正將可建構更為完整之空氣品質管理制度，有效維護國民健康。
環保署說明，空氣污染防制法自64年公布施行迄今，歷經8次修正，業已建構我國空氣污染防制之法制。由於近年來陸續發生數起重大空氣污染議題，現行空氣污染防制法管制規定主要定於91年間，因社經環境變遷、污染管制需求不同，現行法規有檢討修正之必要。該署表示本次修正主要重點，在工廠排放部分，將進行燃料成分標準之管理，以達到源頭管理及現行管末管制雙重管制的目的；另將以健康風險評估為依據，加強有害空氣污染物之管制；對於未依規定方式申報繳交空氣污染防制費之處罰，將明確規定追繳5年並處罰兩倍；要求地方主管機關依削減污染物排放準則指定污染源之削減；違規未依期限改善者，將「按日連續處罰」修正為「按次處罰」。
在移動源排放管制部分，將授權地方主管機關得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將可限制或禁止高污染交通工具之使用；新增交通工具以外移動污染源如施工機具之管制；另考量交通工具動力系統或污染控制元件衰退年限，中央主管機關得加嚴出廠10年以上交通工具原適用之排放標準；對於未進行汽機車排氣檢驗者，最重將會註銷牌照；另禁止汽車安裝影響空氣污染物排放之減效裝置。

環保署表示，在提高罰鍰加重罰金部分，本次修正為遏止工商廠場違反本法規定影響民眾健康，亦提高法定罰鍰額度上限，由原來的新台幣100萬元提高至2,000萬元；另增訂最低刑度、提高現行刑事處罰刑度及罰金上限，例如不遵行主管機關停工命令者，其負責人將由原處1年有期徒刑加重為3年有期徒刑，罰金上限由原100萬元加重到300萬元。另規定排放之空氣污染物中含有害空氣污染物致空氣污染之超標數值，以及燃燒易生特殊有害健康物質之處罰，並提高科處法人或自然人罰金至10倍，同時擴大應處罰金之範圍。

環保署進一步表示，本次修正亦參採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對於違反本法義務而獲有利益者，除處以罰鍰外，建構追繳其所得利益法源，落實環境正義；新增檢舉獎金及吹哨者制度，鼓勵民眾及企業員工檢舉不法，以彌補主管機關稽查人力之不足，並要求落實資訊公開，達到全民監督的目的。另本次修正新增含揮發性有機物化學製品之成分標準規範，以達到全面管制污染源有效改善空氣污染之要求。

環保署最後表示，國人對於空氣品質的改善殷殷期待，而本次行政院通過之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案，將有助於整體空氣污染防制制度之提升，該署將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協調，希望儘早完成修法程序，並將持續積極與地方環保局共同合作落實各項措施，以有效提升整體環境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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